附件1

河源市政务公开第三方评估指标体系

（市直部门）

	指标类型
	指标说明
	分值
	评分细则
	自评分

	主动公开
	1.是否发布政府信息公开年报
	3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3分。未在2018年3月31日前及时发布本部门信息公开年报的（超时发布），扣1.5分；未发布的，扣3分。
	

	
	2.是否及时更新政务公开平台
	3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3分。主要考核市政府门户网站责任栏目、本部门网站，未及时公开的，扣3分。
	

	
	3.重大决策预公开情况
	3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3分。主要检查市政府门户网站“政民互动”栏目，重大决策未做意见征集的，扣1.5分；对征集到意见未处理反馈的，扣1.5分。
	

	
	4.是否公开本部门的规范性文件，并标注文件有效性，是否及时在市政府公报公开
	4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4分。政府网站未及时公开本单位2018年规范性文件的，扣1分；未标注文件有效性，扣1分；未及时在市政府公报公开的，扣2分。
	

	
	5.是否发布权力、责任清单并进行动态调整
	3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3分。发布清单但未进行动态调整的，1.5分；未发布权力、职责清单的，扣3分。
	

	
	6.是否发布部门预决算说明和表格（2017年财政决算与2018年财政预算）
	3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2分。未发布部门预决算文字说明的，扣1.5分；未发布部门预决算表格的，扣1.5分。
	

	
	7.是否公开“三公”经费决算
	3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3分。三项内容每少公开一项扣1分；均未公开的，扣3分。（三项内容为：公开车辆购置及保有量、因公出国(境)团组数及人数、公务接待有关情况）
	

	主动公开
	8.是否公开本部门负责的重点领域信息。
	3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3分。2018年未发布本部门负责的重点领域信息的，扣3分（注：没有分工的单位该指标折分处理）。
	

	
	9.是否依托“开放广东”开放数据
	2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2分。由市政务服务数据局提供数据。本部门2018年未依托全省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开放广东”开放群众关注度高的重点领域数据集、数据接口和数据应用，扣2分（注：没有分工的单位该指标折分处理）。
	

	
	10.是否及时开展政策解读工作
	3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3分。政策性文件与解读方案、解读材料未同步组织、同步审签、同步部署，扣3分。
	

	
	11.政策解读形式是否多样化
	3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3分。政策解读文件形式是否包括文字、图解、视频解读，每少一种扣1分。
	

	
	12.主要负责人带头解读政策
	3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3分。主要负责人是否通过发表讲话、撰写文章、接受采访、出席新闻发布会等方式进行解读，主要负责人未参与解读的，扣3分。
	

	
	13.政策解读内容深度
	3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3分。解读内容是否包括文件的背景依据、目标任务、主要内容等展开，以原文件内容为主的，扣3分。
	

	依申请

公开
	14.信息公开申请是否设置限定条件
	3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3分。对合法来信人的申请设置限定条件的，扣3分。
	

	
	15.是否在法定时限内处理信息公开申请
	5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5分。未在法定时限内处理信息公开申请，扣5分。
	

	
	16.答复文书内容的规范性
	4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4分。答复内容不规范扣4分。规范标准：是否明确告知主动公开信息的位置，作出对申请人不利的答复时，是否告知法律依据、理由、救济渠道。
	

	依申请

公开
	17.政府信息公开诉讼
	4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4分。2018年本部门存在依申请公开行政复议并经复议机关决定撤销本部门原行政行为的或行政应诉败诉的，扣4分。
	

	公开平台
	18.政府网站是否被上级通报

（涉及本部门的通报）
	5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5分。2018年被国办通报：扣5分；被省府办通报，扣2.5分/次；被市府办通报，扣2分/次，至扣完为止。
	

	
	19.本部门集约化专栏建设管理情况
	4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4分。本部门集约化专栏存在未及时更新的栏目，扣2分/个，扣完为止；未集约政府网站的单位，此项不得分。
	

	
	20.政务微博微信的发布及时性
	4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4分。本单位开通的政务微博未及时更新的（两周内）：扣2分；本单位开通的微信未及时更新的（两周内），扣2分。（注：未开通双微的，该指标折分处理）
	

	
	21.信息公开目录系统
	4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4分。本部门信息公开目录系统的存在未及时更新的栏目，扣2分/个，扣完为止。
	

	政民互动
	22.政务服务事项规范性
	3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3分。由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提供数据，是否存在政务服务事项不规范、不齐全的，扣1分/项，扣完为止。
	

	
	23.建议提案公开情况
	3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3分。根据河府办（2018）13号，是否存在未公开建议提案办理结果的，扣1分/次，扣完为止。
	

	机制保障
	24.是否建立并发布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公共资源配置、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3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3分。制定并发布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公共资源配置、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方案（注：不涉及的单位该指标折分处理）。
	

	
	25.是否开展2018年政务公开工作专项培训
	1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1分。未开展2018政务公开专项培训的，扣1分。
	

	
	26.是否有一位领导同志分管政务公开工作并对外公开
	4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4分。未有领导同志分管政务公开工作，扣2分；未对外公开，扣2分。
	

	机制保障
	27.网民给省长留言办理情况
	3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3分。未及时报送网民给省长留言办理情况的，扣1分/次，扣完为止。（不涉及的单位该指标折分处理）
	

	
	28.政务公开主要负责人每年至少听取1次政务公开工作汇报，研究推动工作
	4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4分。2018年政务公开主要负责人未听取政务公开工作汇报：扣4分。
	

	
	29.落实河府办〔2018〕39号文情况
	4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4分。未落实河府办〔2018〕39号文的，扣4分。
	

	
	30.是否建立专门的政务公开相关制度
	3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3分。未建立专门的制度保障政务公开工作开展的，扣3分。
	

	合计
	
	100
	
	


附件2

河源市政务公开第三方评估指标体系

（县区）

	指标类型
	指标说明
	分值
	评分细则
	自评分

	主动公开
	1.是否发布政府信息公开年报
	3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3分。检查县区政府及县区直部门，未在2018年3月31日前及时发布本级政府和辖区内行政信息公开年报的（超时发布），扣1.5分；未发布的，扣3分。
	

	
	2.重大决策预公开情况
	3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3分。重大决策未做意见征集的，扣1.5分；对征集到意见未处理反馈的，扣1.5分。
	

	
	3.是否设置专栏集中公开本地区规范性文件
	3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3分。未设置专栏的，扣1.5分。未及时更新的扣1.5分。
	

	
	4.规范性文件是否标注有效性
	2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2分。未标注文件有效性，扣2分。
	

	
	5.是否发布权力、责任清单并进行动态调整
	2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2分。发布清单但未进行动态调整的，扣1分；未发布权力、职责清单的，扣2分。
	

	
	6.是否发布本级政府财政预决算说明和表格（2017年财政决算与2018年财政预算）
	3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3分。未发布预决算文字说明的，扣1.5分；未发布部门预决算表格的，扣1.5分。
	

	
	7.是否公开“三公”经费决算
	3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3分。三项内容每少公开一项扣1分；均未公开的，扣3分。（三项内容为：公开车辆购置及保有量、因公出国(境)团组数及人数、公务接待有关情况）
	

	
	8.是否发布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信息
	2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2分。2018年未发布该领域相关信息的（参考粤办函〔2018〕193号文的要求发布），扣2分。
	

	
	9.是否发布公共资源配置领域信息
	2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2分。2018年未发布该领域相关信息的（参考粤办函〔2018〕201号文的要求发布），扣2分。
	

	
	10.是否发布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信息
	2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2分。2018年未发布该领域相关信息的（参考粤办函〔2018〕225号文的要求发布），扣2分。
	

	
	11.是否公开建议提案办理结果
	3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3分。未公开建议提案办理复文情况，扣1.5分；未公开建议提案办理总体情况，扣1.5分。
	

	主动公开
	12.是否及时开展政策解读工作
	2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2分。政策性文件与解读方案、解读材料未同步组织、同步审签、同步部署，扣2分。
	

	
	13.政策解读形式是否多样化
	3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3分。政策解读文件形式是否包括文字、图解、视频解读，每少一种扣1分。
	

	
	14.主要负责人带头解读政策
	2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2分。主要负责人是否通过发表讲话、撰写文章、接受采访、出席新闻发布会等方式进行解读，主要负责人未参与解读的，扣2分。
	

	
	15.政策解读内容
	2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2分。解读内容是否包括文件的背景依据、目标任务、主要内容等展开，以原文件内容为主的，扣2分。
	

	
	16.政策文件与解读文件关联阅读
	2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2分。政策文件与解读材料未在同一页面关联阅读的，扣2分。
	

	
	17.政策解读是否推广
	2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2分。政策解读材料未通过网站、微博微信等媒体广泛推广的，扣2分。
	

	
	18.“双随机、一公开”情况
	2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2分。未公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扣1分；未公开抽查结果和查处情况：扣1分。
	

	依申请

公开
	19.信息公开在线申请渠道的畅通性
	3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3分。信息公开在线申请渠道不畅通的，扣3分。
	

	
	20.信息公开申请是否设置限定条件
	3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3分。对合法来信人的申请设置限定条件的，扣3分。
	

	
	21.是否在法定时限内处理信息公开申请
	4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4分。未在法定时限内处理信息公开申请，扣4分。
	

	
	22.答复文书内容的规范性
	3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3分。答复内容不规范扣3分。规范标准：是否明确告知主动公开信息的位置，作出对申请人不利的答复时，是否告知法律依据、理由、救济渠道。
	

	
	23.政府信息公开诉讼
	4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4分。2018年存在依申请公开行政复议或诉讼情况，扣4分。
	

	政民互动
	24.是否及时回复公众信件
	3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3分。抽查网站公众信件，超时回复的，扣1分/次，扣完为止（未提供公示信件，该指标不得分）。
	

	
	25.政务服务事项规范性
	3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3分。由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提供数据，是否存在政务服务事项不规范、不齐全的，扣1分/项，扣完为止。
	

	公开平台
	26.政府网站是否被上级通报
	5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5分。2018年被国办通报：扣5分；被省府办通报，扣2.5分/次；被市府办通报，扣2分/次，至扣完为止。
	

	
	27.政务微博微信的发布及时性
	3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3分。本单位开通的政务微博未及时更新的（两周内）：扣1.5分；本单位开通的微信未及时更新的（两周内），扣1.5分。（注：未开通双微的，该指标折分处理）
	

	
	28.办好纸质和电子版政府公报，统一刊登本级政府及县直相关部门规范性文件，并政府网站展示。
	5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5分。未办理纸质和电子版公报的，不得分。
	

	机制保障
	29.是否建立并发布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公共资源配置、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3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3分。制定并发布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公共资源配置、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方案。
	

	
	30.是否开展2018年政务公开工作专项培训
	2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4分。未开展2018政务公开专项培训的，扣4分。
	

	
	31.是否有一位领导同志分管政务公开工作并对外公开
	2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3分。未有领导同志分管政务公开工作，扣1分；未对外公开，扣1分。
	

	
	32.网民给省长留言办理情况
	3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3分。未及时报送网民给省长留言办理情况的，扣1分/次，扣完为止。（不涉及的单位该指标折分处理）
	

	
	33.政务公开主要负责人每年至少听取1次政务公开工作汇报，研究推动工作
	3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3分。2018年政务公开主要负责人未听取政务公开工作汇报：扣3分。
	

	
	34.落实河府办〔2018〕39号文情况。
	3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3分。未落实河府办〔2018〕39号文的，扣3分。
	

	
	35.政务公开的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情况
	3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3分。未有政务公开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的，扣3分。
	

	
	36.是否建立专门的政务公开相关制度
	2
	赋分：本指标满分为2分。未建立专门的制度保障政务公开工作开展的，扣2分。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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